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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７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虽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但尚未最终审定，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７０１

，

３８０

，

６９６．１９ １

，

７１８

，

８６７

，

６０７．８４ －１．０２％

营业利润

６６

，

２３２

，

８０４．８３ ４１

，

５１９

，

５８７．９０ ５９．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０９

，

１１７

，

４４５．５２ ６１

，

８７１

，

４６１．１０ ７６．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９５

，

３０６

，

２２７．３３ ４８

，

８４４

，

０９７．２８ ９５．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４ ０．２２ ５４．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１６％ ８．８２％ ３．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８５４

，

０２９

，

５６７．５３ ３

，

２２７

，

４０７

，

４４０．０５ １９．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８７

，

３１９

，

７５８．３５ ５７５

，

１１３

，

２２７．５１ １４１．２３％

总股本

３２１

，

０１０

，

８２２．００ ２２１

，

０１０

，

８２２．００ ４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３２ ２．６０ ６６．０８％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１

） 汽车自动化装备业务保持稳定，自动化仓储业务有所增长；

２

）风电零部件业务通过调整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整体盈利空间加大。

２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财务指标 增减变动幅度（

％

）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６．８１％

主要系营改增，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９．６２％

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计提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所致

财务费用

－９．６１％

主要系本部贷款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７０．３７％

主要系投资理财收益及参股公司盈利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１．５５％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

三、业绩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包含在

２０１３

年三季报中对

２０１３

年全年业绩预计的经营业

绩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白开军、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沈保卫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的内部审计机构意见。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８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角和理财产品的议案》，批准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４．７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并授权董事长在该

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该

４．７

亿元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与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签订了 《中信银行—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对公）

１３２０２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合同》， 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

财产品，相关事项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３

日 刊 登 在《证 券 时报》《上 海 证券 报

》 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

情况的公告》）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到期，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再次与中信

银行无锡分行签订了 《中信银行—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对公）

１４０６４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合

同》，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

１４０６４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理财金额：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投资收益率：测算收益

５．００％

５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６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７

、投资范围：

（

１

）、本理财产品存续期间，投资于现金、拆借

／

同业存款

／

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

率掉期、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企业债、

公司债、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信贷资产、信托贷

款、委托贷款、应收债权、债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特定资产收（受）益权、票据类资产、委托债

权等等投资工具。投资比例为：

投资资产种类 投资比例

现金、拆借

／

同业存款

／

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率掉期

１０％－１００％

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

产支持受益凭证、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１０％－１００％

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

０－９０％

应收债权、债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特定资产收（受）益权、

票据类资产、委托债权等

０－９０％

本产品如因市场变化等因素， 投资比例可在不影响投资者预期收益的前提下合理浮动，

浮动区间为【

－１０％

，

＋１０％

】，若超出该浮动范围且可能对投资者预期收益产生重大影响，则中

信银行有权通过中信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进行信息披露，并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

调整使投资比例回归至约定区间。

本产品可通过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专户、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及专户（或其他资产管理计划）和北交所交易平台以及其他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

律法规的投资渠道和方式实现对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且可以由资产名义持有人按公允价格

转让本产品所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投资标的。

（

２

）、本产品的上述投资范围将有可能随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或

中信银行基于勤勉尽职从投资者利益出发，对投资范围进行调整。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如变更

投资范围、 投资品种或投资比例， 产品管理人有权提前

３

个工作日通过中信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网点等渠道进行公告发布相关变更信息后进行变更。投资者不接受的，可按

照相关约定在变更生效前赎回理财产品。 投资者未在变更生效前向中信银行提出赎回申请

的，视为同意接受变更后条款，中信银行有权按照变更后的约定内容进行操作。

８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９

、公司与中信银行无锡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提示：

本理财产品有投资风险，只保障理财资金本金，不保证理财收益，您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

险，谨慎投资。除产品协议书中揭示的通用风险外，具体风险如下：

１

、信用风险：本产品收益来源于产品项下投资工具的回报。如果投资资产中的投资工具

发生违约事件，使得产品到期时所投资工具的出售收入或投资收入等可能不足以支付投资者

收益，投资者收益将可能受到损失；在此情况下，投资者收益将根据基于其偿还比率测算出的

投资资产价格予以确定，同时，产品将保留向发生违约事件的发行主体或借款主体的追索权

利，若这些权利在未来得以实现，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继续向投资者进行清偿。

２

、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存在波动性，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将承担一定投资资产市值下

跌的市场风险。如果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

将承担该产品资产配置的机会成本。

３

、流动性风险：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可

能导致投资者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４

、提前终止风险：如发生提前终止条款约定情形，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提前终止，且可能导

致投资者无法获得预期的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

５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政策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等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

理财产品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全部损失。

６

、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中

信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理财产品的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

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及时与客户经理联系，或到中信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营业

网点查询，以获知有关本理财产品相关信息。

７

、延期清算风险：若在产品到期时，债券发行人或融资主体延期付款或其它原因导致货

币资金余额不足支付本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则产品存在延期清算的风险。

８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

正常运行，从而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

常进行，进而影响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不可抗力”是指交易各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

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产品说明书履行其全

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水灾、其他天灾、战争、骚乱、罢工或其

他类似事件、新法规颁布或对原法规的修改等政策因素。

９

、最不利的投资情形：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由于市场波动导致投资工具贬值

或者投资品发生信用风险导致相应损失，则有可能造成本产品收益全部损失。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

督和事后审计；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４

、公司将依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前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２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江苏银行—聚宝

财富

２０１３

稳赢

２３

号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到期。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到期。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铜陵天奇蓝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３

日到期。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２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中信银行无锡分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签订的《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和《中

信银行理财业务购买申请单》。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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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管，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下午

２

时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董事

９

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２

时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人

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杨斌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

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化纤业务相关生产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公司对化纤业务相关生产设备计提减值准备后， 预计将减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５１８．６９

万元左右，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８

，

５１８．６９

万元左

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４－

０１４

号《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计提辞退福利，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 公司正在实施对化纤业务及印染业务的整合计划， 与化纤业务及印染业务相关

的、原与母公司新民科技签署了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将依据“人随业务和资产走”的原则，

根据实施进展分别与新民化纤、新民印染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对于上述人员，公司将依

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出于谨慎性原则，依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事项》关于辞退福利的确认

原则， 公司应当确认因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产生的预计负债， 即计提辞退福

利，该项辞退福利（

３

，

２４９．２１

万元）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管理费用，影响利润总额

－３

，

２４９．２１

万元；影

响净利润

－３

，

２４９．２１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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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议案同时经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０

号：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规定，将公司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１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所处的化纤行业产能过剩、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化

纤业务相关生产设备出现减值迹象。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上述

化纤生产设备进行减值测试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依据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公司本次纳入资产减值测试的化纤业务

相关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资产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１３５

，

８１０．２６ １１６

，

９７５．６４ １８

，

８３４．６２

在本次资产减值测试中，“资产可收回金额”选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为该资产组处于现

有管理、运营模式下，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该资产组市场价

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两者之间较高者。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整

个化纤行业持续低迷、产能过剩化解缓慢、库存高，市场竞争激烈，下游织造行业开工率不足

致使化纤涤纶长丝产销率下降，从而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业绩出现亏损。根据公司近年化

纤产品历史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化纤行业未见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故无法合理预测

所生产的化纤产品未来价格走势， 以基准日的价格预测资产组未来净现金流量将大大低于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鉴于上述原因，“资产可收回金额”采用资产的可

变现净值，即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作为可收回金额。其中，处置费用为

与资产处置有关的税费， 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 经测试，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化纤业务相关生产设备资产可回收价值总额为

１１６

，

９７５．６４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减值项目、金额以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２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化纤业务相关生产设备计提减值准备后， 预计将减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５１８．６９

万元左右，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８

，

５１８．６９

万元左

右。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

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 依据充分， 符合公司资产现状。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４

、监事会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经过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资

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５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也履行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

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６

、备查文件

１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事项的说明；

４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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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短信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明华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

效。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认为：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资

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

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４－

０１２

号《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认为：公司计

提辞退福利符合《劳动法》、《企业会计准则》之规定，员工安置方案是业务整合的一部分，有

利于两个业务平台独立运作，集中统一管理和经营；对维护员工稳定及社会和谐起到重要作

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辞退福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４

—

００９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召开。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议程、

出席对象、参加会议办法等事项。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２７４

，

０７６

，

２２１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６．８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进行了投票

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 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因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文侃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

群先生、阮庆革先生、王爱明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

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审议以下议案

并形成决议：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收购美都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浙江美都置业

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１

，

２７３

，

８５９

，

０２１ ９９．９８％ ２１７

，

２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李冬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０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以挂牌方式取得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７１

，

８００

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实施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股份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参加了海南产权交易所组织的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

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项目竞价，以人民币柒亿壹仟捌百万元（小

写

￥７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竞得该项目。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参与此次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竞价活动。 本次交易生效无需履行其他

的审批程序。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传媒”）是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以定向募集方式

发起设立的国内燃气行业首家股份制企业，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华

闻传媒”，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３．６

亿元，资产总额为

６０．９６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２７．１９

亿元。其相关信息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查阅其披露的相关公告。华闻传媒持有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为本次交

易的股权转让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长流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

，

１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仪器仪表、化工机械、建筑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电子产品、有

色金属材料的贸易业务。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由华闻传媒持有。

长流公司所拥有土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片区，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因海口市政

府调整规划，用地性质变更为城镇居住用地及商务金融用地。项目用地总面积约

２４

万平米，

地上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２９

万平米。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本公司委托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长流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进行审计， 长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总资产

３７３

，

０５３

，

２９７．６７

元，净

资产

３７３

，

５７８

，

２６５．３９

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５

，

２６４

，

０９２．７９

元， 净利润

－７

，

３３８

，

７２１．６１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账面总资产

４３１

，

８５０

，

５５９．３２

元， 净资产

４２８

，

６６７

，

９２２．７４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１

月实

现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５５

，

０８９

，

６５７．３５

元。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长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全部资产负债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截止至评估基准日，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资产账面价值

４３

，

１８５．０６

万元，评估

值

７５

，

１６６．３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１

，

９８１．２８

万元，增值率

７４．０６％

。负债账面价值

３１８．２６

万元，评估

值

３１８．２６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４２

，

８６６．８０

万元，评估值

７４

，

８４８．０８

万元，评估

增值

３１

，

９８１．２８

万元，增值率

７４．６１％

。各类资产评估情况见下表：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４３

，

１８５．０６ ７５

，

１６６．３４ ３１

，

９８１．２８ ７４．０６

非流动资产

２ － － －

资产总计

２０ ４３

，

１８５．０６ ７５

，

１６６．３４ ３１

，

９８１．２８ ７４．０６

流动负债

２１ ３１８．２６ ３１８．２６ － －

非流动负债

２２ － － －

负债总计

２３ ３１８．２６ ３１８．２６ － －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２４ ４２

，

８６６．８０ ７４

，

８４８．０８ ３１

，

９８１．２８ ７４．６１

本公司在参考评估值基础上，通过竞价方式取得了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四、协议签署情况

按照竞拍流程，本公司将于近期与华闻传媒就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下，本次收购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使公司取得海口市较稀缺

的一线海景土地资源，实现较好的预期收益。

六、上网公告附件

长流公司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０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４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东追加限售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王耀方，副董事长、总经理赵刚，董事、副总经理蒋建平，监事会主席周冠

新，董事、副总经理刘军，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蒋文群及经营管理团队主要成员陈红雷、佟

宪、叶鸿萍、张铸青共

１０

名股东出具的承诺：即对其所持有的已解禁的公司部分股份自愿追加限

售期，限售期为“自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售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

１

王耀方

高管股份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６

，

４８６

，

０００ ２２．８０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解禁。

董事、董事长

２

赵 刚

高管股份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８

，

２４３

，

０００ １１．４０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解禁。

董事、副董事长、总经

理

３

蒋建平

高管股份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３．８０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解禁。

董事、副总经理

４

周冠新

高管股份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３．８０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解禁。

监事、监事会主席

５

刘 军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

股份）

２

，

５７７

，

８１９ １．６１

按规定比例转入高管

股份。

董事、副总经理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9,273 0.54

流通股份

６

蒋文群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

股份）

６８４

，

１１２ ０．４３

按规定比例转入高管

股份。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8,038 0.14

流通股份

７

陈红雷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０９

，

０００ ０．６３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８

佟 宪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０９

，

０００ ０．７６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９

叶鸿萍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９４

，

２００ ０．６８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１０

张铸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８

，

８９０ ０．４７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合计：

７５

，

３０１

，

３３２ ４７．０６ －－ －－

２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王耀方

０ ０．００

赵 刚

０ ０．００

蒋建平

０ ０．００

周冠新

０ ０．００

刘 军

３２３

，

０３１ ０．２０

蒋文群

０ ０．００

陈红雷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佟 宪

７

，

２００ ０．００

叶鸿萍

３０

，

８００ ０．０２

张铸青

０ ０．００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份性

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延长锁定期

限（年）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售截

止日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王耀方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８０ １８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赵 刚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８０ ８％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蒋建平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４００ 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周冠新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４００ 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刘 军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２４０ 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蒋文群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６０ ０．３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陈红雷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 ０．３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佟 宪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 ０．３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叶鸿萍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 ０．３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张铸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 ０．３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合计

５５００ ３４．３７５％ －－ －－ －－

２

、追加限售股东承诺主要条款：

（

１

）追加限售股份数量

本人自愿继续追加限售承诺限售的股份数量。

（

２

）追加限售股份期限

自公司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售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３

） 承诺追加限售股份在追加限售期限内如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用未分配利润赠送红

股产生的股份增加数一并纳入追加限售股份，股份增加数限售期限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４

）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本人若有违反，愿按照追加限售公告的违约条

款承担相应责任。

３

、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该部分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三、限售与不限售情况下股东持股可能变化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追加限售承诺后

锁定股份与可减持股份情形

（截止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如不追加限售承诺

锁定股份与可减持股份情况

（截止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限售与不限售

可约束股东少

减持比例（

％

）

锁定股份数（股）

最大可减持股

份数（股）

高管锁定股份数

（股）

最大可减持股

份数（股）

－－

王耀方

３６

，

４８６

，

０００ 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８６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９２

，

５３２ ２１

，

０９３

，

４６８ ６３．５６％

赵 刚

１８

，

２４３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４３

，

０００ ７

，

６９６

，

２６６ １０

，

５４６

，

７３４ ４８．３９％

蒋建平

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２

，

５６５

，

４２３ ３

，

５１５

，

５７７ ４０．８１％

周冠新

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１

，

０００ ２

，

５６５

，

４２３ ３

，

５１５

，

５７７ ４０．８１％

刘 军

３

，

４３７

，

０９２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３７

，

０９２ １

，

４５０

，

０２４ １

，

９８７

，

０６８ ４７．８１％

蒋文群

９１２

，

１５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２

，

１５０ ３８４

，

８１４ ５２７

，

３３６ ４０．８１％

陈红雷

１

，

００９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９

，

０００ ０ １

，

００９

，

０００ ５９．４６％

佟 宪

１

，

２０９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９

，

０００ ０ １

，

２０９

，

０００ ４９．６３％

叶鸿萍

１

，

０９４

，

２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４

，

２００ ０ １

，

０９４

，

２００ ５４．８３％

张铸青

７４８

，

８９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８９０ ０ ７４８

，

８９０ ８０．１２％

注：上表显示了限售与不限售两种情况下，公司主要股东可以减持的股份数量以及可约束主

要股东少减持的比例；另外，也向全体股东表明了其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即通过公司持续发

展共享发展成果的意愿。

四、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限售承诺股

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

履行违约责任。

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

相关手续。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追加承诺函

２

、股东追加承诺申请表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１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６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５１

，

１９１

，

６２７

股，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５４．６３１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为首发前限售股份，限售期

３６

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

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发行情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４６

元

／

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５０

万股，网下配售

４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网上发行的

１

，

６５０

万股和网下配售的

４００

万股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６

，

１５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２００

万股。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

权益分派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８

，

２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６

，

１５０

万股变更为

９

，

２２５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２

，

０５０

万股变更为

３

，

０７５

万股。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２

，

５０５．３７２１

万股解除限售，限售股份上

市后，公司总股本仍为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９

，

２２５

万股变更为

６

，

７１９．６２７９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３

，

０７５

万股变更为

５

，

５８０．３７２１

万股。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８

，

４５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６

，

７１９．６２７９

万股变更为

１０

，

０７９．４４１８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由

５

，

５８０．３７２１

万股变更为

８

，

３７０．５５８２

万股。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１８

，

４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１８

，

４５０

万股变更为

２７

，

６７５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１０

，

０７９．４４１８

万股变更为

１５

，

１１９．１６２７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由

８

，

３７０．５５８２

万股变更为

１２

，

５５５．８３７３

万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限售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招股说明书》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的承

诺如下：

１

、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梁桂添、梁桂忠、黄宁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此之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梁桂秋、梁桂添、梁桂忠、黄宁还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承诺

（

１

）若发生有权部门要求公司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公司因未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

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愿在毋需公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及时、无条件、全额承担公

司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

２

）若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对公司上市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进行追缴，则本人无条件全额

承担应补交的款项及

／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

３

）若发生由于深圳市有关税收优惠的地方政策和文件与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

存在差异，导致国家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追缴公司

２００７

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差额的情况，

本人同意全额承担需补缴的所得税款及相关费用。

（

４

）为避免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梁桂秋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①

本人目前不存在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的业务，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主营业务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②

本人将不投资与发行人相同或相类似的产品，以避免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

间接的竞争；并保证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③

本人将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控股及实际控制关系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

益的经营活动；

④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并保证确认的真实性，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或者确认不真实，本人

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二）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上述承诺均得到履行。

（三）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５１

，

１９１

，

６２７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５４．６３１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４

人，其中自然人股东

４

人，法人股东

０

人；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股）

是否为董事、监事及高管 备注

１

梁桂秋

１１７

，

２９９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２９９

，

０００

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注

１

２

梁桂添

２５

，

８１０

，

６５９ ２５

，

８１０

，

６５９

现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注

２

３

梁桂忠

６

，

４５２

，

６６２ ６

，

４５２

，

６６２

离任董事 注

３

４

黄宁

１

，

６２９

，

３０６ １

，

６２９

，

３０６

现任董事 注

４

合计

１５１

，

１９１

，

６２７ １５１

，

１９１

，

６２７ － －

注

１

：梁桂秋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注

２

：梁桂添为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注

３

：梁桂忠为公司离任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届满离职，其承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

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梁桂忠先

生从公司离职已超过

１８

个月。

注

４

：黄宁为公司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

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14-014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

19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0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驰字

[2014] 9

号文件，公司的注册商标

"

仙琚

"

被认定为驰名商

标。该商标使用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

5

类人用药、化学避孕剂商品上。

本次驰名商标的认定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客户认知度，进一步提高公司产

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9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内审部门负责人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内审

部门负责人吴光源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吴光源先生因个人工作变更，请求辞去所担任的

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继续任职。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同意其辞职申请，自辞职

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同时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请新的内审部门负责人。

公司感谢吴光源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8

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A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4-010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该事项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的公司股价波动，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开市

起停牌。因相关方案仍在洽谈、筹划中，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4

年

2

月

2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

复牌。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